[bookmark: _GoBack]2026年陆丰市撂荒耕地复耕复种整治
攻坚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指示精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中央2026年农业农村1号文的文件精神，落实好省、市、陆丰市撂荒耕地整治工作部署。现结合我市实际，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撂荒耕地复耕整治攻坚行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贯彻落实好耕地保护、中央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部署，确保粮食生产安全。结合春季生产，在全市开展春季具备复耕复种条件耕地撂荒集中清零整治行动，促进农业生产良性运转，切实加强耕地资源保护和利用。
二、基本原则
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全市复核存在具备复耕复种条件耕地撂荒问题的耕地依法有序进行集中整治，推动全市撂荒耕地全面复耕。按照“宜粮则粮、宜经则经”的原则，通过全面摸清可整治复耕耕地、分类施策统筹推进、加强农田沟渠疏浚、加大土地流转和奖励鼓励等措施，确保耕地撂荒复耕工作得到全面地落实。
三、整治范围及目标
整治范围：全市具备复耕复种条件撂荒地，一是重点集中具备条件撂荒地，300多个图斑，面积11872亩；二是攻坚部分可创造条件复耕复种的不具备复耕复种条件撂荒地。
实现目标：到2026年4月底，全市具备复耕复种条件撂荒耕地全面复耕。全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确保粮食生产安全。
四、时间安排及工作步骤
1、宣传动员（2月15日—2月20日）。各镇（场、区）要结合实际，及时成立工作机构，制定复耕方案，细化措施，夯实责任，全面进行动员安排，镇整治工作方案报送市农业农村局。要积极运用电视、手机微信群、印发宣传资料等多种方法，大力宣传《陆丰市农村土地流转和撂荒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农村土地承包法》，动员农民群众自觉复耕承包地，为整治工作营造浓厚氛围。
2、调查摸底（2月21日—2月25日）。各镇（场、区）要及时安排各村成立整治工作组，召开村两委会、村民代表会，向党员干部群众传达耕地撂荒复耕整治工作主要精神。要深入田间地头，对撂荒耕地进行逐片区逐地块登记造册，摸清不同类型土地撂荒底数，建立整治土地工作台账。
3、集中整治（2月26日-4月底）。各镇（场、区）根据摸底工作台账，结合整治耕地地类，召开村两委会、村民代表会，进行分类施策研讨、集中整治，全面进行复耕复种。
4、自查总结（5月1日-5月30日）。各镇（场、区）对标整治目标任务，认真开展撂荒耕地整治自查“回头看”，对本辖区内的撂荒耕地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分析，逐村进行查漏补缺，完善台账资料，确保撂荒耕地全部复耕复种。同时，对整治工作中好经验和好做法进行总结，形成典型工作案例上报市农业农村局。
5、考核验收（6月1日-30日底）。整治结束后，市政府将成立专门的考核验收组，从整治成效、工作台账和建立健全农村耕地管理工作机制、制度等多方面对各镇进行综合考核验收，形成专项工作汇报，报送市政府。市政府将采取以复耕补贴的办法进行奖励，对整治工作不力，整治不彻底，整治土地没有复耕到位的，将倒查责任，严肃追责。
五、工作措施
（一）因地施策整治整改。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凡是撂荒的承包地，一律停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直到复耕为止；对季节性的撂荒地要制定生产计划，开展农业生产；对撂荒1年以上两年以内的承包耕地，要责令承包户立即复耕；对撂荒两年以上的，且承包户不愿意复耕的，村集体可依法召开两委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依法收回土地经营权代管，由村集体进行“三资”平台流转。
（二）大力推进耕地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对因土地流转不畅导致的撂荒耕地，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代耕代种、联耕联种及托管等方式鼓励和引导土地流转。对连续撂荒2年以上的耕地，要依照法律法规结合村规民约，采取责令复耕、收回代管和流转等措施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建立“市级牵头、镇办负责、村级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按照“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积极引导弃农经商、长期外出务工或家中缺少劳动力等无力耕种但又不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在不改变撂荒耕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采取转包、出租、入股等方式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大力扶持现代农业园区、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健全完善“主导产业+特色种植”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全面提升农业经济效益；鼓励专业合作社、土地托管公司，进行代耕代种，提高土地利用率，发展农业产业。
（三）整合资源，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1、农业部门：要大力协助各镇改善农田生产条件，推动撂荒耕地周边沟渠疏浚和建设，加强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强化“宜粮则粮、宜经则经”的种植指导，及时做好复耕地块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工作，加大对农业项目、农业组织扶持力度。
2、水务部门：要指导督促各镇（场 、区）千方百计快办法解决农田水利排灌；合理调度水源，服务春耕等农业用水；加强农田水坝、陂头、水沟等排灌设施建设，特别是当前一些无法灌溉破损、堵塞的沟渠要及时抢修，解决普遍反映的无水灌溉、海水倒灌等问题。
3、宣传、发改、财政、自然资源、供销等部门：宣传部门要主动配合，加强复耕事例宣传；财政部门要筹措资金，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支持农业发展；自然资源部门要落实好耕地调整问题，对确实无法耕作的坟墓山、山头山等撂荒地块调整土地类别；供销部门要落实好农业生产资料物资的调配和服务，确保农业生产资料供应。
（四）加强整治政策支持激励。
1、给予撂荒地复耕复种财政补贴。筹措2026年度扶镇帮村专项资金510万元和省级撂荒地复耕复种专项资金支持撂荒地复耕复种。计划支持对2026年度图斑内具备复耕条件和不具备复耕条件撂荒耕地实现复耕复种进行补贴，补贴标准每亩300元、计划面积约11000亩，补贴资金330万元，其中省撂荒耕地复耕复种专项资金约160万元、持镇帮村专项资金170万元；以镇为单位，提供各地块复耕前、复耕中、复耕后等相关资料，并经镇（街、场、办）核实向市农业农村局申报，对在4月底前完成撂荒复耕的农户、经营主体进行复耕复种一次性补贴。验收工作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水务、市农业农村发展中心组成人员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呈报市政府审核同意，向市财政申请补贴发放。
2、给予农田沟渠建设补贴。安排2026年度扶镇帮村产业农田水利沟渠疏浚、建设资金340万元。以镇级为单位，鼓励对连片200亩以上农田，撂荒耕地3亩以上周边农田水利沟渠开展疏浚、建设，按以不高于服务改善周边农田每亩18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申报相关建设补贴须由各镇据实申请备案，以实际需求为标准，提供建设服务区域影像图、建设内容、实施预结算、项目建设前、建设中、建设后和项目实施建设验收结算资料、据实结算申请补贴，经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核实后确定补贴金额。
3、给予相关项目倾斜。市农业农村局对积极参与整治耕地抛荒的种植大户和新型经营主体予以项目扶持，在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上优先倾斜；各镇（场、区）制定出台有效的扶持措施，为农民种粮提供机耕机收、统防统治等服务，减少耕地抛荒，提高耕地利用率。
六、工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农村撂荒土地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市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委市政府督查室、市纪委监委、市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市联合供销总社等相关部门及各镇（场、区）镇长（主任）为成员，对全市农村撂荒耕地进行全面整治。按照镇主要负责人负责工作机制，实行主要领导带队，全程负责落实村组、驻村领导指导各村依法有序开展撂荒土地乱象整治，确保各阶段整治工作顺利开展。
2、强化督办问责。成立市撂荒耕地整治督查小组，由市第十二纪检组、市农业农村局抽调人员组成，负责督办推进工作。同时，市农业农村局成立六个片区督导服务小组，负责各片区撂荒耕地复耕复种指导、技术服务和督导工作。实行一周一报工作制度，通报倒迫整治落后村镇加快整治进度，对落后的镇（街、场、办）进行通报，通报后仍未及时改进的交市政府进行约谈、约谈情况效果不佳的上报组织，组织谈话后效果依然不佳的交纪委立案处理，严肃职责，稳妥推进整治工作。
3、加强责任落实。各镇（场、区）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农村撂荒土地专项整治的第一责任人，镇驻村领导为包抓责任人，村党支部书记承担直接责任，要切实将撂荒土地专项整治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严格落实责任主体，按照阶段任务要求，责任到人，任务到人，确保整治工作每个阶段取得实效。各督查组要定期加强对各镇（场、区）撂荒耕地整治工作的督查，指导各镇（场、区）依法有序开展整治工作，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要及时予以指出或者帮助解决，解决不了的，要第一时间专题向市整治工作专班汇报，确保整治工作不走弯路。市纪委、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公安局要对整治中出现的阻挠、干扰整治工作的违纪违法行为，从快从严予以打击，对撂荒土地和土地乱象违规违法的案件要依法查处，保障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4、建立长效机制。各镇（场、区）在整治过程中要积极探索，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形成撂荒耕地治理办法，建立健全土地承包长效管理机制，不断巩固整治成果，实现土地经营权依法有序流转，防止撂荒耕地问题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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